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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 

競圖簡章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合作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都市里人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意點創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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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2020年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訂為「整建維護年」，自 2021年起積極推動「整建維護 2.0」重

要政策，並以「指認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全市性整建維護精進措施」及「公辦整建維

護試辦計畫」等三大政策內涵，從法規、程序、誘因、示範及推廣等多面向，全方位強化

本市整建維護推動策略，期能落實「整建維護、在地共老」的精神。並希望透過徵件、競

圖及成果展等多樣化方式，來讓民眾認識了解進而接受「整建維護」政策及推動理念。 

貳、競圖目的 

將符合試辦計畫資格之社區，透過建築師競圖機制，協助社區居民找尋出最佳的解決方

案，並經由「競圖初審、競圖投票」的遴選原則，協助每一個社區票選出優秀的建築師及

設計方案。 

參、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流程 

 

公辦整維試辦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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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競圖基地 

一、競圖社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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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圖社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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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項目： 

(一)規劃設計：根據社區需求、屬性，提出空間規劃、設計構想、設備規格，建築物之既

存違建部分，則須依照「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規定處理。 

(二)工程預算：工程經費包含建築物外部及建築物本體及內部公共空間，補助項目可參考

現行「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之附表。 

 

都市更新事業之整建或維護補助項目表 

伍、競圖資格 

依法登記開業並得執行業務且具有監造能力之建築師，近三年內未受有懲戒處分。 

陸、競圖獎勵 

一、專案競圖獎金:開放一般民眾對通過初審的建築師及設計方案進行展覽現場及網路投

票，或票選前三名者分別給予第一名 100 萬元、第二名 40 萬元、第三名

25萬元獎金。 

二、社區票選設計方案:由社區居民自行票選最認同之設計方案，獲社區票選最高票者將

作為後續社區辦理整建維護細部規劃設計之參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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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項：各獎項獎金須依國稅局規定扣繳所得稅始得領獎。 

柒、相關之權利義務 

一、第一名之圖說著作權及相關智慧財產權均歸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所有，後續將做為更新處

委託規劃設計之參考資料。 

二、參賽建築師須授權提供其創作之詳細圖文資料，作為日後報導與辦理競圖作品發表會用。 

捌、競圖作業流程 

 

玖、競圖時程 

一、競圖徵件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8 月 31 日(三)17:00 前寄件繳交，以郵戳日期時間為

憑。 

收件地址：104008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46號 6樓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整維專案辦公室）收 

二、競圖徵件說明會： 

(一)辦理方式：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競圖說明會將採實體及線上直播併行方式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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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時間：111年 8月 1日(一) 下午 2時。 

(三)辦理地點：仁安醫院舊址臺北市社區營造基地（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37號）。 

(四)線上直播網址：於台北都更解壓說 FB粉絲專頁開直播。 

 

 

 

拾、繳交資料及規範 

繳交項目 內容 格式 

設計說明書 

1.計畫目標及設計原則。 

2.基地基本資料、地籍圖、都市計畫圖

說、地形圖及其他現況資料。 

3.規劃設計內容說明(包含施工方式、

施工期程、施工經費及其他工程設計

內容)。 

4.規劃設計可行性檢討(包含法令可行

性、工程可行性、財務可行性及其他

設計內容可行性之檢討)。 

以A4格式橫式編寫，並由左邊

裝訂成冊，說明書內頁同意採

用A3摺頁格式表達設計相關說

明，設計說明內容至少應包括

設計圖說中大圖不易表達之說

明，說明書依序以阿拉伯數字

編排頁碼標示於頁尾，並不得

超過20頁（不含封面、封底及目

錄）。 

設計圖說 

1.主要設計理念及規劃構想說明。 

2.規劃範圍暨週邊地區整體規劃構想：

表達全區整體發展之構想。 

3.設計基地配置圖：表達設計範圍之實

質設計內容。 

4.相關平面、立面、剖面圖及透視圖：

自行決定，以能清楚說明設計為原

則。 

5.其他輔助說明圖：自行決定，以能清

楚說明設計內涵為原則。 

6.建築物之既存違建部分，請參照附件

二「競圖設計規範-建議違章處理原

則」辦理。 

所有圖說須以公制及阿拉伯數

字為度量標示工具，並以A1

（1594mm*841mm）格式大小圖

紙繪製，不得超過10張，不限手

繪或電腦繪圖，比例尺不拘，設

計尺寸以公分為單位、面積以

平方公尺為單位表示為原則，

以能清楚表達設計意涵與理念

為要，圖面著色與否不予規定，

各張圖面應依序編號於右下摺

角處。 

注意事項 

1. 上述作品繳交中，相關圖說超過規定張數（編號11以後）或及設計說

明書超過頁數（第21頁以後）部分，由主辦單位逕為取下，不予納入

評選範圍，投標廠商不得異議。 

2. 參賽者提交參賽作品須將設計說明書、設計圖說等檔案燒錄成光碟，

光碟封面須註明參與競圖社區名稱、參賽單位、設計者姓名。 

A. 設計說明書：設計構想說明需提供可編輯之WORD文字檔。 

議程 時間 主持人員 

說明會開場 5分鐘 
都更處指派代表人 

協會指派代表人(計畫、共同、協同主持

人1人) 

競圖介紹＋徵件說明 25分鐘 

ＱＡ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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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計圖說：設計基地配置圖、相關平面、立面、剖面及透視圖，

需提供可編輯之電子檔。 

(備註說明: 相關圖檔及文字僅於辦理競圖作品發表會時使用) 

拾壹、競圖初審 

一、評選委員：初選評審小組由 7人組成，其中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代表 1位、臺北市建築

管理工程處代表 2位(使用科、違建查報隊)、專家學者 3位、協辦廠商代

表 1位，進行公平、公正、公開之評選作業。 

二、審查方式：由報名競圖之建築師針對設計圖說及設計說明書進行簡報，並由初審委員

就設計說明書、設計圖說、簡報進行審查。 

三、初審評分標準： 

(一)整體規劃與設計能力(80%)。 

1. 對社區需求的回應性。 

2. 財務可行性(規劃設計構想是否具備合理性與經濟性)。 

3. 法令可行性(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都市設計準則、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

等相關法令規範)。 

4. 工程可行性（包括工作推動方法、工作期程及規劃、監造計畫等）。 

5. 設計內容之完整性及美觀性。 

6. 其他項目。 

(二)簡報與答詢(20%)。 

1. 簡報內容。 

2. 答詢內容與方式。 

3. 時間掌握。 

拾貳、競圖投票 

一、競圖分享會： 

(一)社區住戶進行投票前，於各競圖社區先行辦理競圖分享會，參賽建築師充分表達

其設計理念、構想，讓社區住戶了解參賽建築師的設計方案及工程預算，以利第

二階段投票作業的進行。 

(二)辦理規定：通過競圖初審之參賽建築師，最晚須於 111 年 9 月 27 日(二)前，依

初選評審委員所提建議進行修改，再提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審核通過後，方得辦

理競圖社區作品分享會。  

(三)辦理時間：111年 10月 1日(六)至 111年 10月 7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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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競圖獎投票： 

(一)為推廣一般民眾對於整建維護的認識，並且獎勵本次整建維護競圖設計當中優秀

作品，爰此階段開放一般民眾票選整建維護專案競圖獎。 

(二)辦理方式:由主辦單位依「競圖票選辦法」，票選出前三名作品。 

(三)投票時間:自競圖作品分享會起至成果展覽舉辦期間。 

三、社區票選設計方案： 

(一)為提升社區住戶日後就公共事務決策形成過程，積極參與表達意見並行使權利，

因此開放競圖複選階段，讓住戶可以自行投票決定第一名的建築師及設計方案。 

(二)辦理方式：由社區住戶依照「競圖票選辦法」，票選出第一名優勝作品。  

(三)投票時間：自競圖作品分享會後至 111年 10月 17日(二)截止。 

拾參、競圖作品發表會 

(一)辦理目的:供社區居民了解最終票選出之最佳設計方案，同時頒發獎勵予專案競

圖獎金及社區票選設計方案之建築師。 

(二)辦理方式：採靜態展覽方式舉辦，其中頒獎典禮及其他活動另採動態於展覽空間

舉辦，並同步於台北都更解壓說 FB粉絲專頁直播。  

(三)辦理時間：11月上旬(待定)。 

(四)辦理地點：各社區空間(待定)。 

拾肆、參賽建築師與社區溝通機制 

報名參與競圖之建築師若有與社區聯繫需求及社區竣工圖資料，可洽主辦、協辦單位。 

拾伍、聯絡資訊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02)2781-5696分機 3124、3125 

二、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02)7752-7908分機 232、228、 

拾陸、附件 

一、競圖社區基本資料 

二、競圖設計規範-建議違章處理原則 

三、競圖票選辦法 

四、報名資料表 

五、第三方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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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 

競圖社區基本資料 

(一)第一案：士林區/雙子星大樓 

1.基地位置：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98、100號 

2.基地地號：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二小段 323地號等 1筆土地。 

3.整維需求項目：外牆整新、耐震補強。 

4.都市景觀效益：雙子星大樓位於台北歐洲學校，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及法官學校對面，

且位居交通樞紐地標位置，連通北投士林科學園區、芝山生活圈，對經常來往芝山站

週邊的國際人士而言，此大樓的外觀，深刻影響他們對台北市市容景觀的感受！ 

5.社區基本資料： 

 

6.社區既存違建現況：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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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案：士林區/明勝里五樓公寓 

1.基地位置：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6巷 85~91號(單號)。 

2.基地地號：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六小段 265地號等 3筆土地。 

3.整維需求項目：外牆整新、增設電梯、耐震補強。 

4.都市景觀效益：本案基地面向基隆河第一排居住環境較潮濕，長年下來壁面有潮濕致

油漆與磁磚剝落之狀況，進行外牆整新，除了改善社區環境，亦能美化河岸景觀。 

5.社區基本資料： 

 

6. 社區既存違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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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案：松山區/莊敬里撫遠街四樓公寓 

1.基地位置：第一幢：松山區撫遠街 401巷 1~35號(單號)及 403巷 2~36(雙號) 

第二幢：松山區撫遠街 399巷 1~35號(單號)及 401巷 2~36號(雙號) 

2.基地地號：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段 1地號等 36筆土地。 

3.整維需求項目：外牆整新、增設電梯、耐震補強。 

4.都市景觀效益：本案基地位於撫遠街，建築物長期日曬雨淋缺乏維護整修，立面磁磚、

外牆汙損嚴重，空調設備外掛設置未作整體性規劃，造成都市景觀視覺混亂，整體性

外牆整新可作為示範，期成為撫遠街社區指標案，帶動週邊其他建物之參與。  

5.社區基本資料： 

 

6.社區既存違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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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案：中正區/建國里君子巷公寓 

1.基地位置：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84巷 1~8號 

2.基地地號：臺北市中正區城中段二小段 554地號等 1筆土地。 

3.整維需求項目：外牆整新、增設電梯、耐震補強。 

4.都市景觀效益： 本案基地位於台北車站精華地段內知名巷道(君子巷)，2幢建築物皆

已超越建築物使用年限，基地現況外牆剝落窳陋，進行外牆整新，除了改善社區環境，

亦能活化社區(君子巷)產業發產。 

5.社區基本資料： 

 

6.社區既存違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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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第五案：萬華區/華強社區 

1.基地位置：A街廓：大理街 160巷 20弄 1~19號(單號) 及 22弄 2~20號(雙號)  

B街廓：大理街 160巷 22弄 1~19號(單號) 及 24弄 2~20號(雙號) 

C街廓：大理街 160巷 24弄 7~13號(單號) 及 26弄 16、18號 

2.基地地號：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三小段 595地號等 3筆土地。 

3.整維需求項目：外牆整新、增設電梯、耐震補強。 

4.都市景觀效益：糖廍文化園區為直轄市定古蹟，亦是萬華區重要藝文及社區營造基地，

華強社區位於糖廍文化園區正對面，此基地公辦整維對都市景觀改善預期會有非常大

的效益及能見度，可帶動南萬華老舊公寓整建為優質鄰里住宅。 

5.社區基本資料： 

 

6.社區既存違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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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第六案：萬華區/第一人壽一村 

1.基地位置：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280巷 5~23號(單號) 

長順街 99巷 1~19號(單號)、2號、4號 

長順街 99巷 16弄 1~15號(單號)、2~8號(雙號) 

長順街 105巷 1~7號(單號)、2~8號(雙號) 

2.基地地號：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二小段 266地號等 48筆土地。 

3.整維需求項目：外牆整新、增設電梯、耐震補強。 

4.都市景觀效益：環南市場已於 109年完成第一期工程，預計於 112年 2月完成整體改

建工程，第一人壽一村鄰近環南市場，應配合重大公共建設，以公辦整維一併改善環

境，創造加乘效益，同時可帶動周邊住宅之整維與更新。 

5.社區基本資料： 

 

6.社區既存違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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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案：萬華區/莒光新城 

1.基地位置：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127號、西藏路 125巷 1~17號(單號) 

2.基地地號：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一小段 129地號 1筆土地。 

3.整維需求項目：外牆整新。 

4.都市景觀效益： 本案位於西藏路主要幹道上，面向西藏路及雙和街之立面，冷氣主

機吊掛凌亂，嚴重影響地區觀瞻及市容景觀，社區三面臨計畫道路，外牆磁磚皆有剝

落之情形，若經由外牆整新改善，除了改變市容景觀，亦可防止用路人行走之安全。 

5.社區基本資料： 

 

6.社區既存違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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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 

競圖設計規範-建議違章處理原則
1
 

1. 法定空地加蓋： 

A. 四、五層樓公寓無增設電梯需求，建議可保留現況，不進行修繕也不拆除。 

B. 四、五層樓公寓有增設電梯需求，取得建築執照後，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以專案查報，

優先協助全部拆除或部分拆除，拆除部分配合統一規劃設計。 

2. 占用防火巷： 

倘經消防主管機關認定若屬於有妨礙消防救災、危害公共安全之違建，依法應優先拆除。 

3. 頂樓增建： 

屋頂違建隔出 3 個使用單元以上，應優先拆除。另屋頂加蓋倘位於重要景觀立面處或影

響公共安全疑慮部分應優先部分拆除，拆除部分配合統一規劃設計。 

4. 陽台加窗： 

應優先拆除，無法配合拆除者，應檢具理由後提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拆

除部分配合統一規劃設計。 

5. 陽台外推：建議保留現況，不進行修繕也不拆除。 

6. 陽台外凸窗：建議依法進行拆除，拆除部分配合統一規劃設計。 

7. 設置鐵窗： 

建議全數拆除，再重新依照「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 9條規定進行設計，裝設透空

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之欄柵式防盜窗，其淨深未超過六十公分、面臨道路或基地內通路，

且留設至少一處有效開口，以符合法令規範的形式設置。 

8. 廣告招牌： 

未符合「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之廣告招牌物，建議全數拆除，再依現行法令

規定，重新統一規劃設置。 

9. 外掛式冷氣：統一以隔柵方式美化整理。 

10. 花台：依法不得新增。 

11. 雨遮： 

A. 建議全數拆除，拆除部分配合統一規劃設計。 

B. 依照「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 6 條規定，合法建築物外牆或陽臺欄杆外緣以非

永久性建材搭蓋之雨遮，其淨深一樓未超過九十公分、二樓以上未超過六十公分或位

                                                 
1 註：實際違章建築處理方式仍依建築主管機關認定為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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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防火間隔（巷）未超過六十公分，且不超過各樓層之高度者，應拍照列管，不予以拆

除。 

競圖設計規範-建議違章處理原則表 

既存違建類型 全部拆除 部分拆除 建議保留現況 

法定空 

地加蓋 

四五樓公寓有 
增設電梯需求 

√ √  

四五樓公寓無 
增設電梯需求 

  √ 

占用防火巷 
(有妨礙消防救災、危害公共安全) 

√   

陽台外推   √ 

陽台加窗 √   

陽台外凸窗 √   

頂樓增建  √ √ 

設置鐵窗 √   

廣告招牌 √   

外掛式冷氣  √  

雨遮、花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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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 

競圖票選辦法 

一、專案競圖獎 

1.投票方式：採取實體投票併同線上投票方式舉行，其中實體投票結果佔 80%，線上投票

佔 20%。。 

2.領票方式： 

(1.)實體投票方式：於成果展現場供民眾投票，民眾須下載台北通 APP 註冊後掃描 QR 

CODE 後始能進行投票。 

(2.)網路投票方式：自競圖作品發表會後同步於台北都更解壓說 FB 粉絲專頁舉辦網路投

票，民眾須登入臉書帳號後始能完成按讚投票(主辦單位得檢核刪除無效帳號之票數。) 

二、社區票選設計方案 

1.投票方式：採取實體投票方式進行。 

2.領票方式：投票單親送社區住戶本人或寄發於社區信箱、戶籍所在地。 

 

 

 

 

 

 

 

 

3.投票資格：依門牌戶數發放選票，倘一戶有多位所有權人，則由所有權人自行協調。 

票單編號： 

111年度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 

○○區○○社區 投票單 

建 築 師 廠商 A 廠商 B 廠商 C 

施工項目    

工程經費    

投 票 欄 ○ ○ ○ 

注意事項： 

一、 請將選定之投票欄塗滿：○ → ● 

二、 每張投票單僅得選定一家廠商，選定二家廠商以上、完全空白或標記不清者，視同廢

票計算。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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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票時間：暫定於 111年 10上旬舉行投票，日期確定後將另行通知。 

5.投票地點：於社區內擇一合適地點辦理投票，以提高居民投票意願，同時投票地點與建

築師作品發表會地點相同。 

6.開票方式：考量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部分所有權人並無居住社區內，於各社區內擇一合適

地點，採實體開票併同線上直播方式進行。 

7.通過門檻： 

(1)僅一位建築師競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五分

之一以上參與投票，且得票數佔投票人數之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投票人數區分所有權三分之二以上。 

(2)二位以上建築師競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五

分之一以上參與投票，且得票數獲得相對多數選票。 

三、票選注意事項 

票選辦法未加詳盡之處，主辦單位有解釋之權利；詳細內容以後續主辦單位公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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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 

報名資料表 

一、參賽者資料： 

參賽單位＊  

設計者姓名＊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手機＊  

聯絡地址＊  

＊標註欄位為必填項目，如有資料缺少，則不予受理報名。 

二、繳交資料自主檢查表： 

繳交項目 內容 檢核結果 

設計說明書 

計畫目標及設計原則 □已確認 

基地基本資料、地籍圖、都市計畫圖說、地形圖及其他現況資料 □已確認 

規劃設計內容說明 □已確認 

規劃設計可行性檢討 □已確認 

設計圖說 

主要設計理念及規劃構想說明 □已確認 

規劃範圍暨週邊地區整體規劃構想 □已確認 

設計基地配置圖 □已確認 

相關平面、立面、剖面圖及透視圖 □已確認 

建築物之既存違建處理方式 □已確認 

光碟 光碟封面註明參與競圖社區名稱、參賽單位、設計者姓名 □已確認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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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 

第三方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立授權同意書人                                   茲因投件於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

新整合發展協會，承接之臺北市都市更新處「111 年度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爰立書

授權同意書如下： 

一、 著作名稱：111 年度臺北市公辦整建維護試辦計畫 參賽作品資料與照片（以下簡稱本著

作） 

二、 被授權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三、 授權範圍： 

(一) 立書人同意本著作經審查通過後供被授權人使用，包括但不限刊登於政府開放資料平

台、機關出版或行銷推廣需要等用途，被授權人並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數位化、重製、

編輯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及無線網路或其他

公開傳輸方式，提供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符合資料庫之用途。 

(二) 在前項授權範圍內，被授權人有公開發表權，且為因應資料庫之需求，得為本著作格

式之變更，並在不變更文意之範圍內適當增刪或變更文句。 

四、 授權期間：不限期間。 

五、 授權費用：無償。 

六、 著作權之擔保： 

(一) 立書人聲明及保證本著作係原創性之創作，若係改作或編輯著作則已獲得原著作權人

之授權同意，絕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若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或

共有之著作，立書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或共有著作人本授權同意書之內容，並經各

共同或共有著作人同意授權代為簽署同意書。 

(二) 立書人如有違反前項之擔保致他人受有損害者，將自行處理並承擔法律責任，概與被

授權人無涉，並應賠償被授權人受害之損害。 

七、 著作權之約定： 

(一) 本授權為非專屬之授權。立書人仍得行使其讓與著作權於第三人之權利，但無礙於本

件既存之授權。 

(二) 被授權人尊重立書人之具名權，且將規範被授權人授權之第三方不得將其著作做商業

用途使用。除另有約定外，被授權人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適當表明立書人為本著作之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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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或共同、共有著作人）。 

八、 補充條款： 

本授權同意書未盡事宜，悉依資料庫之實際需求以及誠信原則補充解釋之。 

九、 準據法： 

本授權同意書適用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並約定任何一方得以被授權人所在地之法院為管

轄法院。 

十、 授權書之成立： 

本授權同意書經立書人簽署後交付被授權人收執之同時成立，無須被授權人另為簽署。 

 

此致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立同意書人：                                        (簽章/單位印鑑)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